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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榆林市生源物资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榆阳区长城路办事处韦家楼村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联系人 常阳阳

项目名称 榆林市生源物资有限公司水稳油料拌合站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榆林市生源物资有限公司是 2005年 3月 4日经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玉生，企业地址为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榆路东 02号，注册资

本 2030万元，所属行业 C302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筑装

饰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石灰

和石膏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

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项目位于榆阳区长城路办事处韦家楼村，占地 28亩。建设内容及规模：建站区 7200

平方米（包括：泥稳定碎石搅拌站 2400平方米，沥青混凝土搅拌站 4000平方米、砖房 800

平方米）；生活区 900平方米（包：公用房、职工宿舍、职工浴室、职工公用设施）；料场 10568

平方米。本项目建成后年产水泥稳定碎石 39520吨、沥青混凝土 24530吨、改性沥青 1717.1

吨、同步碎石 818吨、乳化沥青 410吨。本项目总投资 988万元

项目组人员 苏敏娟、吴洋楠、胡明立

现场调查人员 苏敏娟、闫育培 调查时间 2024.08.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常阳阳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苏敏娟、闫育培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9.27-20

24.09.29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常阳阳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其他粉尘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的要求，水泥稳定碎石搅拌站、搅拌沥青上料斗处、水泥稳定碎石上料斗处粉尘超限倍数值

超标。

物理因素：各岗位接触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发〔2021〕5号）相关规定，本项目所对应的类别属于“三、制造业，（十八）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9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C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

似制品制造”在《目录》中被划分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石油沥青烟、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高温、噪声。

建议：

（1）加强作业岗位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督促现场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好个人防护

用品。

（2）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卫

生档案。

（3）生产区与生活区之间设置种植树木设置隔离带或设置防尘网，降低生产区粉尘、毒物

对生活区的影响。

（4）给作业人员补充配发防尘毒口罩，防尘滤料选择 KN95滤料，防毒滤料选择 3号（A

型），过滤有机气体与蒸汽。

（5）建设浴室，浴室内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标准安装淋浴头。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细化风频玫瑰图，完善自然疫源地内容；

（2）完善生产工艺过程中和异常情况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

（3）细化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调查内容；

（4）补充附件资料，完善建议部分的其它相关内容。

专家组同意通过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用人单位要按照专家组及专家个

人意见和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建议，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及管理措施

进行整改，形成的整改报告作为《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附件部分一并装订，经

专家组组长复核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归档保存备查。


